
全球基金基于绩效的财务模式
要求适时和及时地与国家协调
委员会（CCM），中央执行机构
（PR）和地区基金代理（LFA）
保持通讯。在理论上，国家协
调委员会应该能从中央执行机
构和其他资源处获得报告，以
执行其管理和监督职能。相应
地，全球基金秘书处通过地区
基金代理监督进程，并轮流定
期与中央执行机构和其他合作
者保持联络，提供有关拨款项
目绩效的反馈。这些通讯渠道
旨在相互强化早期识别并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理想环境下，
所有参与方都应知道突出关注
的问题，并且全球基金秘书处
和国家协调委员会应合理解决
问题。为了评审这个关键通讯
领域的经验，在尼日利亚、秘
鲁和赞比亚进行了案例研究。

在尼日利亚，据说国家协调委
员会和中央执行机构之间的
通讯很频繁、沟通很通畅、并
且通讯受到支持。但是，据说
在地区基金代理、中央执行机
构和国家协调委员会之间不尽
完善的通讯使信息交流受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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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协调委员会、中央执行机构、地区基金代理之间的通讯 

碍。在秘鲁，地区基金代理和
中央执行机构、国家协调委员
会之间的通讯很少，从而干预
了进程的发展。中央执行机构
需要其绩效反馈，而国家协调
委员会抱怨全球基金秘书处
只与地区基金代理交流，他们
感觉似乎与项目无关。中央执
行机构和国家协调委员会之间
的通讯也不足，国家协调委员
会成员认为中央执行机构控制
着与地区基金代理之间的通讯
以及与全球基金之间的对话，
因此在决策制定和分配资源上
占有优势。赞比亚的报告指出
在制定协议和拨款项目更新阶
段，地区基金代理和国家协调
委员会之间的通讯也有限。国
家协调委员会提出，如果地区
基金代理不与国家协调委员会
分享结果，则拒绝向中央执行
机构提供反馈。同样地，中央
执行机构也表示说对与地区
基金代理之间的通讯不满意，
认为通讯不足，地区基金代理
有些独揽大权。与来自政府的
中央执行机构相比，地区基金
代理与来自民间团体的中央执
行机构之间的通讯更好一些。

对各自职责、政策和进程的误
解，造成不满意情绪和不信任
（尤其是对地区基金代理）。
国家协调委员会和中央执行机
构并不总能意识到地区基金代
理没有义务与他们讨论报告。
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作为全球
基金位于当地“耳目”的地区
基金代理之独立性。适当的距
离有助于确保地区基金代理
在有限职责范围内验证数据、
评估中央执行机构的能力、并
向位于日内瓦城的秘书处进
行推荐 – 而不是决策。地区
基金代理既不制定政策，也不
代表全球基金发言。此外，地
区基金代理提供给全球基金
秘书处的信息应严格保密。

当中央执行机构与全球基金
通讯时，应确保国家协调委员
会了解突出的问题。同样的原
理，全球基金秘书处对中央
执行机构的书面通讯也应复
制给国家协调委员会，秘书处
成员的国内访问应包括与国家
协调委员会和/或其代表的会
议。无论是否遵从这些指南，
都会产生潜在的通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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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基金代理的经验会造成一
些限制问题，而财务监测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关注的问题。
这造成了对更广泛计划性限制
的评价不够完善。没有更好了
解执行内容，地区基金代理感
到不能充分地判断绩效。从别
处获得的类似反馈促使全球基
金主动修订了地区基金代理未
来的工作范围。就积极的经验
而言，赞比亚的报告对向全球
基金提交报告之前地区基金代
理与中央执行机构共享信息的
行为表示赞赏；这有助于消除
误解并对改进作出快速响应，
还能避免拨款项目支付的延迟
以及不必要的紧张。而对秘鲁

推荐

国家协调委员会和中央执行机构应熟悉地区基金代理的通讯协议

地区基金代理需要强化在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领域的技术规划能力

地区基金代理应作为观察员参与国家协调委员会会议，在维护其独立性的同时鼓励信息交流

地区基金代理应在向全球基金秘书处发送报告之前，与中央执行机构共同讨论关键的调查
结果

鼓励国家协调委员会、中央执行机构、地区基金代理一起参与到基金经理的考察中，并参与
中央执行机构和地区基金代理之间每月正式的反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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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研究反馈，突出了地区
基金代理作为观察员出席国家
协调委员会会议，以及出席次
级执行机构向中央执行机构呈
递报告的会议的优势。为对有
关各方的反馈进行回应，2007
年7月编著的《地区基金代理通
讯协议》促使地区基金代理参
与国家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并
指明他们应作为观察员，无需
参与决策制定或投票。国家协
调委员会的会议对于地区基金
代理更加了解计划性问题并向
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阐明他们
的职责是个非常好的机会。相
同地，在基金项目经理访问期
间，在秘鲁已经成为惯例的国

家协调委员会、中央执行机构
和地区基金代理的联合会议，
对共享信息、澄清职责和全球
基金政策、以及快速追踪拨款
项目进展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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